
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主講者: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或資深同仁)

主辦單位:環安室

協辦單位：用人單位名稱

日期：111年6月8日星期三
時間：4:32 PM



課程大綱

1) 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2) 職業安全衛生概念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 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4) 標準作業程序

5)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6) 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7) 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

備註: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
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其上課內容應有以上七項。



一、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了解工作上的法源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法

1.目的：

在保障教職員工，及與學校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及勞動契約之
助理等，規定事業單位雇主，經營負責人處理有關工作者事務之人，有遵守
之義務。

2.立法目的：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教職員工生安全與健康。

3.雇主(校長)責任：

雇主應有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設施。

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條明定，本法適用各業。(本校為教育服務業)



事業的分類

•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2條，危害風險之不同區
分如下：

一、第一類事業：具顯著風險者。例製造業、營造業等。

二、第二類事業：具中度風險者。例教育訓練服務業之大專
院校、高級中學、高級學校等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
或試驗工場等。

三、第三類事業：具低度風險者。指第一類及第二類事業以
外之事業(學校除實驗室、 實習場所之外，其餘皆屬之)。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 第四條：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及於進入本
校工作之承包廠商或臨時工作人員，均有
遵守及配合本規章實施之義務。僅本校之
工程營建，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
加強公共工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
」或其他法律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 第十四條本校各教職員工生之責任與義務如下：

ㄧ、遵守環保、安衛有關法令規章，以及各實驗室或工作場所
之工作守則。

二、確作業前確實檢點作業環境及設備，有異常時應立即停止作
業並報告師長或單位主管。

三、接受健康檢查，並遵辦檢查結果之建議事項。

四、接受環保及安衛教育訓練並提出環保及安衛有關之建議。

五、事故發生時，應協助迅速處理並恢復正常。

六、協助新進人員瞭解環保及安衛標準作業方法。





教育訓練

•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依實際需要排定時數，
不得少於三小時。但從事使用生產性機械或設備、車輛系
營建機械、高空工作車、捲揚機等之操作及營造作業、缺
氧作業、電焊作業等應各增列三小時；對製造、處置或使
用危害性化學品者應增列三小時。

•在職勞工每三年至少三小時。

•學生部分，無時數限制，但須接受教育訓練。



工作者對安全衛生之義務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條

工作者對於體格檢查與健康檢查有接受之義務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

接受雇主排定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條

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工作者違反規定者處新台幣3,000元以下罰鍰



新進人員體格檢查之重要性

• 新進人員於到職日即繳交體格檢查表到環
安室 (國際大樓IB1121室，貨梯前)，

• 可使職護有效進行教職員工的健康管理。

• 工作者相關傷病之防治、健康諮詢與急救
及緊急處置。



新進人員體檢樣態



校園實驗研究及工作各種工作樣態
•教職員工或專任助理等，外派出差離開校
園，出差時發生交通意外或意外事故，也
視同職災，亦為職安法範圍。

•學生進行實驗研究，隔壁實驗室所做的研
究一概不知，卻不知道原來隔壁放了矽甲
烷(氣體遇到空氣會自燃，聽到警報器聲響
應盡快疏散逃生)。(多了解鄰近實驗場所
是否會波及自身危害)



職安法之承攬管理
第25條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
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所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
時，與承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再承攬者亦同。

第26條(填寫危害告知單)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
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
承攬人。

第27條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列必要措施：

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

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作業時，應指定承攬人之一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承攬商申請進校相關作業流程
稽核窗口:環安室及總務處(暫緩)

重點整理:
1.危險性作業前須與承攬商確認工法與相關防
護器材及緊急應變機制等才可施作。

2.吊掛、動火 (明火) 、高架與密閉(局限)作
業需通報環安室或總務處確認後才可施作。

3.施工作業如包含危險性作業應於申請施工單
時一併申請，如經查核申請一般施工作業而逕
行進行「危險性作業」，依承攬商管理程序書
規定或合約相關罰則罰款。

表單填寫請至環安室網頁表單下載/承攬商管理



危害防止對策



二、職業安全衛生概念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了解本校工作守則規定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本校工作守則摘錄
第十八條：一般性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一、必須遵守所屬環安衛小組所訂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二、必須接受與工作本身有關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必須接受校內規定之體格及健康檢查。

四、在實驗室、實習工場內等具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場所嚴禁吸菸、食酒、嚼檳榔
、吃口香糖、烹飪、睡覺其他妨礙安全之作為。

五、機器開動後操作人員不得擅自離開作業場所。

……

八、各工作區應指派人員負責開閉門窗及電氣總開關，下班需注意將門窗關閉，熄
滅燈火。

九、在工作中所產生之廢料、廢品、垃圾或其它雜物，應分別放置於指定地點。

……



三、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操作實驗場所及其他工作場所使用法規規定之設備應有自主檢查



自動檢查
1.目的：

落實安全衛生管理工作，防止員工發生職業災害。

2. 用途：

(1)實施安全檢查，以降低意外事故發生。

(2)用以分析工作安全來改進作業方法與程度。

(3)以教育訓練及紀律來減低造成災害的人為因素。

(4)實施災害分析來決定預防災害及安全衛生工作的方向。

3.人員：

由主管指派負責人員進行作業前中後之檢點。



自動檢查
4.檢查的時機：

(1)作業前：

指設備、環境在工作前，是否適合工作的需要。

(2)作業中：

指使用設備在作業時，應注意的事項。

(3)作業後：

指完成作業後，設備環境是否仍符合規定，環境是否恢復良好的狀況。

5.紀錄保存期限：

依照「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執行紀錄、自動檢查、定期檢查及
重點檢查之紀錄，應保存3年。



自動檢查範例

• 第 77 條

•雇主使勞工對其作業中之纖維纜索、乾燥
室、防護用具、電氣機械器具及自設道路
等實施檢點。

•防護具、小鑽床、研磨機等作業前應進行
檢點。



四、標準作業程序

了解工作上安全衛生相關的操作步驟



標準作業程序
• 年度環安衛危害鑑別風險評估作業程序(環安02)

• 職業災害月報表網路申報暨意外事故通報調查作業程序(環安07)

• 列管實驗場所環保、輻射及安全衛生巡檢業務作業程序(環安08)

• 職安法所列管人員體格檢查及健康檢查管理作業程序(環安09)

• 廢棄物廢液管理程序(環安10)

• 化學品管制程序(環安12)

• 各項安全衛生管理作業-採購管理作業程序(環安13)

• 各項安全衛生管理作業-承攬商管理作業程序(環安14)    

• 各項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變更管理作業程序(環安15) 

• 各系所和各單位自訂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公告週知

• 各系所和各單位自訂設備操作守則或操作程序公告週知



五、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了解工作上的緊急處理方式



任何緊急事件請先通報校安中心

通報注意事項:

請保持冷靜，記下四周人、事、

時、地、物。並維持現場完整性。

緊急通報聯絡圖

Amanda Yu製圖

27

電話佔線或打不通情況，打給大門口或鄰近
警衛室(分機6176/6177)



通報相關單位
進行必要處置

提供相關設備
初步排除狀況

查詢相關資料，
例如安全資料表

上班時間:請同時通知環安室

Amanda Yu製圖

會有下列協助

環保局

勞檢處

原能會

28

範例



出動消防車
緊急滅火支援

電話線上指導
例如:CPR操作

出動救護車
緊急救護支援

火災時或緊急救護:請撥119

Amanda Yu製圖

為有效滅火，可於第一時間通知消防隊，或線上救護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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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噴濺
請先沖30分鐘，
再至健康中心

人員沒呼吸心跳
找到校園AED急救

機械傷害
緊急包紮
協助送醫

人員傷亡:上班時間請通知健康中心(衛保組)

Amanda Yu製圖

為盡快有效處理，上班時間可通知健康中心，將給予下列協助:

30



告知現場狀況
讓負責人抵達

確認開門鑰匙
或可及時破門

確認現場物品
是否影響搶救

通報相關人員:實驗室負責人或緊急連絡人

Amanda Yu製圖

告知現場狀況、假日夜間火災時，並聯絡下列事宜

31



六、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了解工作環境如何滅火與急救



滅火器使用

一般小型壁掛式滅火器可噴灑大約多久時間? 10秒



AED使用原則



本校AED地圖(10台)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AED Location
體育館
GYM

管理學院
MA

大門口警衛室
MainGtae

衛生保健組
Health Center

第一學生宿舍
Dorm room (I)

第4教學大樓
TA

第三學生宿舍
Dorm room(III)

研揚大樓㇐樓穿堂
TR

學生活動中心三樓
Student Cente

第二學生宿舍
Dorm room(II)



七、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

了解工作上的法源規定



勞工健康保護四大計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女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計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

•用電安全及穿戴防護具宣導

•化學品操作安全

•合梯使用安全
機械設備操作安全(為防止捲夾，鑽床/銑床/車床等設備禁戴手套)

計畫內容查詢

宣導網頁參考



禁止工作場所職務不法傾害

• 申訴管道:

• 24小時校安專線

• 0800-695-995

• 性騷擾專線-請查詢秘
書室網頁

• 員工協助方案-請查詢
人事室網頁

• 學生諮商可洽學務處



Q&A


